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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
承辦人：陳秀娟
電話：08-7362596
傳真：08-7362749
電子信箱：pthtina@mail.ptshb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屏衛食藥字第11233792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校自行送驗餐盒經檢驗均符合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校112年10月16日送驗餐盒申請書暨本縣檢驗中心檢

驗報告辦理。

二、本局自110年上學期起自行送驗午餐成品頻率已更改為每學

年1次，收件時間為每月第1週及第2週之星期一及星期二早

上10時30分至下午14時00分(倘遇其他原因致無法送驗，請

先聯絡本局調整送驗日期)，請各學校配合，勿重複送檢，

經核有重複送件者逕予退件。

正本：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副本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本局稽查科、本局食品藥物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